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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万雄卫厨制品有限公司诉李绮群、中山市新田五金有限公司侵犯专利侵权纠纷（专
利号ZL02324414.3 刀架 AE-336A）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3-01 11:11:44  

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4)穗中法民三知初字第965号

原告中山市万雄卫厨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南头镇穗西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万全，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满平、马洪东，均系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绮群，女，汉族，1967年6月22日出生，系广州市荔湾区众利华装饰材料商行业主。经营场所地址：广州市

南岸路26号123、126号铺（羊城装饰材料市场）。  

被告中山市新田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北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梁志聪。  

本院在受理原告中山市万雄卫厨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李绮群、中山市新田五金有限公司侵犯专利侵权纠纷（专利号

ZL02324414.3  刀架 AE-336A）一案中，原告中山市万雄卫厨制品有限公司以为防止证据灭失致以后难以取得为由，向

本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要求本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固定和保全被告中山市新田五金有限公司的财务账本、会计报表、

仓库进销存账本，用以作为证明被告中山市新田五金有限公司生产、销售被控侵权“顺达”牌SD103K3型刀架产品数量

的重要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中山市万雄卫厨制品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

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复制或扣押被告中山市新田五金有限公司自2003年6月2日起至证据保全之日止与生产、销售被控侵权的“顺达”牌

SD103K3型刀架产品有关的财务账本、会计报表、仓库进销存账本。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  

审 判 长 彭新强 

审 判 员 陈伟民 

代理审判员 谢 平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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